
歡迎投稿、反饋。論壇版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20262026年年22月月77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26年2月7日（星期六）

2026年2月7日（星期六）

●責任編輯：鍾健文文 匯 論 壇A14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2026年新春團拜會日前舉
行，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中央政府
駐港聯絡辦主任周霽發表致辭，勉勵香港社會各界
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
劃、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啟示香港策馬揚鞭、提
速發展，凝聚各界同舟共濟、攻堅克難。周主任的

致辭讓社會各界深切體會到中央和祖國始終是香港發展的最大靠
山，也深刻認識到香港新一年必須繼往開來、再創高峰，以更好
發展不負中央期許。

香港馬年發展如何找準方向快馬加鞭，周主任提出三個「一定
能」，啟示社會各界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主動對接國家「十五
五」規劃、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行政主導是香港鮮明的制度優
勢，香港近年發展成果豐碩，經濟持續向好，北部都會區全速建
設，民生不斷改善，特區政府有力統籌、高效執行，立法會與行
政機關良性互動，同心勠力發展，讓行政主導優勢更加凸顯。特
區政府將制訂香港首個五年規劃，並由行政長官李家超親自率領
專班主動對接「十五五」規劃，更是以行政主導推動香港更好融
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具體體現。

「十五五」規劃機遇空前，香港鞏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
心地位，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同時對接國家各項戰略任務和重大舉措，實現自身更好發展。粵
港澳大灣區是國家高質量發展動力源，三地去年順利合辦十五運
會更生動展現了大灣區發展的萬千氣象。香港需要深度參與大灣
區建設，聯手粵澳增強區域發展協調性，進一步打通人流、物
流、資金流、信息流，推進規劃銜接、機制對接，為大灣區發展
成為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賦能助力。

香港已經築起維護國家安全的銅牆鐵壁，為扎實推動經濟高質
量發展創造穩定環境。在國安屏障下，香港可以更好結合國家創
新動能，助力新質生產力的發揮。香港因地制宜、認清優勢、精
準發力，大力發展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先進材料等新興產業，
推動製造業等傳統產業升級轉型，壯大生產性服務業，將能實現
經濟結構優化升級，長遠發展提質增效。

香港深化改革任務多、難度高、需時長，需要全社會凝聚強大
合力辦成大事。香港回歸後戰勝重重險阻，靠的是中央和祖國強
大後盾、特區政府統籌引領，社會各界更好弘揚了「獅子山精
神」的同舟共濟寶貴特質，造就了今日香港種種發展成果。香港
在馬年以改革促發展，轉化國家動能為香港強大馬力，以獅子山
精神迎難而上，香港在由治及興征途將一馬當先。

許志群 山東省政協常委 香港福建晉江社團總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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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6日，在全國港澳研究會舉辦的「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 促進特別行政區良政善
治」專題研討會上，中共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強
調，要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不斷提升特別行政區治理效能。行政主導這一老生常談
的概念，再次引起了廣泛關注。眾所周知，憲法和基本法構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
基礎，毫無疑問，憲法和基本法就是香港實行行政主導體制的憲制依據。本文就此談
幾點看法。

鄒平學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中國法學會港澳基本法研究會副會長

一、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憲制
基礎源自憲法與基本法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是依據中華人
民共和國憲法制定的，憲法第三十一條規
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
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
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該條
款為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及構建其政治體
制提供了最高法律依據和憲制前提。在此
基礎上，香港基本法作為全國性法律，依
照憲法制定並具體規定了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政治體制架構。基本法第十一條明確規
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
何法律，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觸」，表明基
本法在香港具有憲制性地位。憲法和基本
法共同確定了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因
此，香港實行何種政治體制，本質上源於
憲法授權下通過基本法所確立的制度安
排，而非基於普通法傳統或地方自治邏輯
自發形成。
二、行政主導在基本法關於特區權力

配置結構的安排中得到完整體現
一是在整個香港基本法的結構安排上，

行政主導是顯而易見的立法原意。第四章
「政治體制」共分六節，「行政長官」和
「行政機關」分列第一、第二節，這一排
列順序，體現出行政長官在政治體制中地
位首屈一指，是一個地位高於行政、立法
和司法三機關的首腦以及行政機關相對於
立法和司法來說的優勢地位的特點。

二是從香港基本法通過對行政長官、
行政機關、立法會與司法機關之間的職

權劃分來看，基本法構建了行政長官及
其領導的特區政府居於主導、主動地位
的行政主導體制。這表現在：1.在特區
政制地位上，行政長官和行政權處於優
勢（第43條、第60條第一款）。2.行政
長官享有廣泛的法定職權（第48條、第
56條）。3.在各項議題的提出、審議通
過程序的設定上，行政優先於立法（第
62條、第48條）。4.在行政與立法的相
互制衡關係上，行政權處於優勢（第72
條、第74條）。5.在各項職權的規定
上，行政權大於立法權（第49條、第
50條、第73條）。6.行政長官還可以通
過他所擁有的對特區政府職位的任命權
來取得更多立法會議員的支持。

三是從香港基本法有關中央人民政府
依照基本法第四章的規定任命香港特別
行政區行政長官和行政機關的主要官員
的規定（第15條）來看，中央政府對行
政長官和政府主要官員的任命權是實質
性的，是體現國家主權的重要權力。

四是主要官員問責制和政治委任制度
擴容進一步強化了行政主導。2002年7
月開始實施「主要官員問責制」，可以
視為行政主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發展
形式。2012年起實施「政治委任制度擴
容」，進一步擴大問責團隊規模。到今
天，這一制度運行的特色始終保持穩定
的特徵，即行政長官是責任中樞，問責
官員是行政長官的政策夥伴，對其負
責，形成「行政主導」下的集體責任制
度。這個制度完全是依據基本法確立的

行政主導體制，在實踐中通過行政長官
主動施政改革所發展出來的重要治理機
制，成為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香港行政主導體制具有重要的憲

制價值
一是它適應中央對香港特區行使和落

實全面管治權的需要，滿足中央全面管
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結合和銜
接統一的需要。因為基本法關於中央對
特區行政長官與主要官員的實質任命
權、特區行政長官對中央人民政府負
責、執行中央政府就有關事務發出的指
令等規定內容，只有在行政主導體制下
才有實現的可能。

二是它有助於「一國兩制」下的特區
治理行穩致遠。香港雖享有行政管理
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但這些權力來源於中央授權，必須接受
中央監督。行政主導體制有助於確保中
央意志通過行政長官及其領導的政府有
效傳導至特區治理實踐的各個方面，從
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

三是行政主導符合當代各國政制發展
的基本規律。當代所有的政制，從管治
的效果來說，都可以說是行政主導。因
為避免行政與立法的矛盾與衝突，發揮
行政在處理瞬息萬變的事務的積極性、
主動性和主導性是世界上成功的政制的
基本規律與特點，香港特區在回歸前因
其行政主導體制而創造出管治的高效率
和穩定性有目共睹，在回歸後通過基本
法保留這個特點和優勢是必然的。

重啟國共兩黨論壇 兩岸關係迎新希望
李振廣 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

近日，國共兩黨智庫論壇
順利舉辦。全國政協主席王
滬寧會見國民黨副主席蕭旭
岑率領的論壇台方代表。在
民進黨當局一再阻撓和打壓
兩岸交流，台海局勢陷於嚴

峻複雜，國共兩黨智庫論壇的舉行，為
台海和平穩定及兩岸交流合作和平發展
帶來新希望，受到兩岸高度關注。

兩岸交流合作互利共榮
兩岸交流、台海和平穩定對包括台灣

民眾在內的兩岸同胞是一件好事，有利
減少台海兵戎相見的風險，使兩岸在交
流合作中共同受益。正如蕭旭岑所言，
參加此次論壇，國民黨背負台灣老百姓
的期待，論壇就是為兩岸產業尋找出
路，為兩岸人民共謀福祉。過去30年經
驗證明，兩岸大交流、大合作，互利共
榮、和平發展，最符合兩岸人民的共同
利益。國民黨負起重託，勇氣可嘉。

但是，民進黨為了鞏固基本盤、撈取政
治利益，不斷「抹紅」國共交流，干擾兩
岸關係正常發展。賴清德竟然聲稱，國共
交流合作「對台灣來講是危險的」。台陸
委會也附和指，國共兩黨的「共同意見」
是配合中共融台及統戰政策，並走回西進

及依賴中共的老路，是製造台灣內部分化
及矛盾、誤導民眾認知。

實際上，2008 年以來兩岸關係的經驗
與教訓已經證明，民進黨頑固推進「台
獨」是台海和平的最大破壞者，是對台
灣民眾利益的最大威脅；國民黨堅持在
「九二共識」基礎上推進國共兩黨交流
及兩岸交流融合，國共攜手維護台海和
平穩定。

在兩岸關係向何處去的重要時刻，國共
兩黨智庫論壇的舉辦就是為了尋求台海和
平，增進兩岸同胞福祉。台海兩岸、國共
兩黨有交流、有溝通、有合作，台海和平
穩定就有希望、有保障。國共兩黨制度化
交流在暫停10年後重啟，對台海和平穩
定的意涵不言而喻，這就是舉辦國共兩黨
智庫論壇的重要意義。

這次論壇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務實不務
虛。論壇的主要議題沒有糾纏於理論、
概念，而是就「兩岸旅遊交流合作」、
「兩岸產業交流合作」、「兩岸環境與
永續發展交流合作」等涉及兩岸經濟民
生等實實在在的議題進行交流研討。

特別是在論壇達成的共同意見中，關
於盡快全面恢復兩岸海空客運直航正常
化，盡快實現福建、上海居民赴島內團
隊遊，逐步擴大大陸居民赴金門、馬祖

旅遊等內容，都是兩岸相關行業和兩岸
民眾渴望解決的現實問題。這次論壇為
國共兩黨及兩岸交流合作開了一個好
頭，走出了扎扎實實的一步。

兩岸交流有強大民意支持
當然，國共兩黨開啟的兩岸和平發

展、交流合作之路並不是一帆風順。台
海和平穩定、兩岸交流合作需要持續努
力捍衛和爭取。由於民進黨當局的抹
黑、阻撓，國共兩黨論壇達成的最新成
果「落地難」是現實存在的。這是民進
黨當局反交流、反大陸、謀「台獨」的
本性所決定的。但這並不可怕，這些成
果符合台灣相關行業和民眾的重大利
益，是台灣相關行業和民眾期盼已久的
重大利好，是國共兩黨從大局出發、為
台灣民眾爭取的，有強大的民意基礎。

舉辦國共兩黨智庫論壇、重啟國共兩黨
制度化交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交流合
作重見曙光，需要兩岸各界繼續共同努
力。當今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台
海和平穩定、兩岸合作雙贏，把握在兩岸
同胞手中。堅持一個中國、「九二共
識」，兩岸同胞有智慧有能力，營造兩岸
交流合作、和平發展的環境，共謀中華民
族美好未來。

弘揚「獅子山精神」
同舟共濟繪新篇

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宣布，香
港將首次制定本地五年規劃，並
設立高層次機制全面銜接國家五
年規劃。這顯示香港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從過往「配合執行」邁
向更主動、系統的「規劃接

軌」。香港角色必須升級，不應只於國家藍圖
中尋找位置，更需以自身優勢，主動籌劃貢獻
國家所需。在此背景下，北部都會區的戰略意
義更顯重要。它不是一般的土地與工程計劃，
而是本港五年規劃的核心戰略載體，是香港從
「超級增值人」拓展為「增值樞紐」的關鍵支
點。香港要將北都定位從本地發展項目提升為
「國家的北都」，成為香港貢獻國家、深化粵
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的戰略平台。

促進兩地深度融合
國家「十四五」規劃確立了粵港澳大灣區四

大合作平台：橫琴、前海、南沙、河套。在
「十五五」規劃謀劃的關鍵期，我們有必要爭
取將合作平台的內涵，從「河套平台」戰略性
提升至「北部都會區平台」。這不是取代河
套，而是以更大格局承載河套，其意義體現在

四個根本轉變：
一、從「單點突破」到「全域整合」，將香

港發展重心戰略北移，與深圳形成綿延的都會
對接帶。合作不再限於小片區，而是可以系統
規劃跨境交通、產業集群、社區配套，打造真
正的深度融合示範區。

二、從「項目合作」到「制度對接」，成為
探索「一國兩制」下最深層規則銜接的「改革
試驗田」。透過為北都訂立專屬法例，我們可
以在數據跨境、專業資格互認、金融監管協作
等難題上大膽試行，創造一套「北都標準」，
為大灣區制度融合破冰開路。

三、從「純粹科創」到「產學研居」融合，
打造人才願意留下、創新能夠生根的完整生態
圈，讓創科成果就地轉化。

四、從「被動參與者」到「主動價值創造
者」，讓香港能系統整合國際化網絡、法治傳
統、專業服務和科研實力，成為國家突破科技
瓶頸、鏈接全球資源的獨特「價值創造者」。

當北都升級成為大灣區重要平台，河套將成為
強大核心驅動，實現體量擴容與功能再造，與深
圳園區形成真正並駕齊驅、優勢互補的格局。

北部都會區的生命力在於與大灣區內地城市構

建保障合作、利益共享的深度協作關係。我們需
創新合作機制，將戰略共識轉化為共同行動：

提升聯動協作 實現優勢互補
一、推出「聯合政策組合」，例如提供跨境

產業空間「買一送一」模式，以「香港基地＋
內地配套」形式實現研發生產銷售的整體布
局。當前，香港在人才、創新、基礎學科研究
及國際資金匯聚方面優勢突出，內地的生產測
試空間充裕，透過「落地北部都會區土地可配
送大灣區內地城市產業空間」的方式，形成
「香港源頭創新—內地規模化生產—香港國際
市場」的模式。

二、共建「聯合產業園區」，鼓勵內地國
資、港資及國際資本，以市場化方式在北都合
作投資、建設、運營。這種模式能結合國企的
資源實力與港企的國際化網絡，實現優勢互
補，共同培育具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集群。

三、設立「聯合資金池」，推動由粵港兩地
政府引導、市場化運作的「大灣區產業協同發
展基金」落地，重點投資能有效串聯兩地產業
鏈的關鍵項目，以資本為紐帶，固化跨區域產
業合作，實現長遠利益共享。

劉國勳

主動對接「十五五」規劃 加快北都發展

黎智英案被告黎智英及8名同案認罪被告將於下周一（2月9
日）上午10時判刑。有反中亂港勢力與媒體仍然死心不息，繼
續炒作所謂「健康問題」、「年老」及「人道理由」為黎智英作
垂死掙扎，這是赤裸裸的干預香港司法獨立、衝擊法治精神、破
壞社會公義。

黎智英案判刑在即，外界不應再對案件作任何評論。但是，有
媒體刻意渲染有人排隊取籌入法庭聽審、「為見黎智英最後一
面」的慘情，散播「希望因黎智英健康理由酌情處理」、「以人
道理由從輕發落」的謬論，媒體更借受訪者之口稱，「希望可以
見證到法庭有丁點公義，以公義、人道同人權為先。」這些動作
不過在打「悲情牌」，製造輿論向法庭施壓，影響法庭量刑的企
圖甚顯。黎智英犯罪證據確鑿、拒不認罪、影響極其惡劣，向法
庭施壓要求輕判甚至釋放他，否則就是不公義、無人權，完全是
無視司法獨立，公然干預法庭裁決。

審訊裁決公平公正 要求「放人」荒唐無理
黎智英案經過法庭長達156日的公開聆訊，審視2,200多項證

物後作出裁決，長達855頁的判詞亦以大量篇幅梳理證據、證人
供詞及被告行為模式，清楚交代裁決理據。這不是街頭口號式的
「立場宣示」，更不是外部勢力可以靠話術改寫的「政治判
斷」。司法程序的核心，是以法律為準繩、以證據為依歸：控辯
在庭上交鋒、證據在法庭檢驗、法官在公開程序中作出理由充分
的裁決。任何人若在判刑前夕藉「人道」之名，行「逼宮」之
實，企圖把法庭拉進政治漩渦，都是對普通法制度的公然挑戰。

把「健康問題」塑造成黎智英應獲輕判甚至釋放的理由簡直荒
謬絕倫。從多份資料所見，相關說法並非基於嚴謹醫學結論與司
法程序呈堂證據，而是一套為輿論消費而設的敘事模板：先指控
在囚待遇「不人道」、再渲染「單獨囚禁」、最後推導到「健康
崩潰」與「應立即放人」。然而，這些指控不但被多次澄清，亦
與庭審觀察及代表律師的公開表述相矛盾：黎智英多次出庭時精
神狀態、行動表現與庭上互動，均難以支持「崩潰」之說；更有
資料顯示，其羈押安排與醫療跟進一直按程序處理，並非外界所
描繪的「受虐待」場景。這些炒作無非是企圖製造「法庭若不從
輕即不人道」的輿論綁架，迫使司法在壓力下讓步，極其可恥，
應予譴責。

把「年老」包裝成近乎免責的「金牌」同樣站不住腳。法庭在
量刑時當然會依法考慮個別被告情況，但這是司法衡量的一部
分，而非由外界定義的「政治指令」。更不能接受的是，有人一
方面把案件嚴重性淡化為「新聞自由」或「人權」的抽象口號，
另一方面卻要求法庭因「年老」而對危害國家安全的嚴重罪行作
出超常寬待，這種雙重標準只會令公義受損。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正如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上月在法律年度開啟典禮致辭時

強調，法治其中一個基本信念是沒有人能凌駕法律之上，不會因
個人的地位、職業、職銜、政治聯繫、個人信仰或信念、聲望、
財富、人脈網絡或其他特點而有差別。這句話正是對「以身份要
特權」、「以輿論換結果」最有力的回應——若因某些人「名氣
大」、「有外國撐」或「可被包裝成符號」便可獲另眼相看，法
律平等便蕩然無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核心亦被掏空。

而且，黎智英作為外部勢力操縱在港的棋子，現時已完全失去
利用價值，誰在表面上為其「喊冤叫苦」，實則是利用黎智英攻
擊抹黑香港。外部勢力究竟是真心打救黎智英，還是「消費」黎
智英，大家心知肚明。

文平理

為黎智英賣慘「博同情」
是干預司法破壞公義


